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渝023民初4327号

原告冉小林，男，196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铁村乡隆兴村10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3196603165411。
原告韦会生，男，1968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铁村乡隆兴村7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319680524541X。
上列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林文寿、陈国模，重庆市南川区蓝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万亮，男，197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武隆县仙女山镇荆竹村红椿坨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6197103280636。
被告文建华，男，197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武隆县巷口镇白杨村红坡组102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6197208180674。
被告邵礼明，男，196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武隆县巷口镇中嘴街道40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6196409263156。
上列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少奇，男，194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武隆县火炉镇保峰村马颈子组。
被告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五洲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16号13-38，注册号500000000001845。
法定代表人刘艳军。
原告冉小林、韦会生与被告文建华、邵礼明、刘万亮、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五洲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五洲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10月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冉小林、韦会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寿、陈国模及原告冉小林、被告邵礼明、刘万亮、文建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中航五洲公司、迅荣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冉小林、韦会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2475863.20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4年6月24日，被告邵礼明、刘万亮、文建华挂靠被告中航五洲公司承建丰都县湛普镇庆云村的丰都县农业科技开发的基础工程，并获得授权委托书，委托权限为总承包，分包的合同签订，组织施工。同年8月22日被告中航五洲公司、文建华、邵礼明、刘万亮与原告冉小林、韦会生签订《工程分段协议书》，将其承包的公路工程交给二原告施工，被告中航五洲公司、文建华、邵礼明、刘万亮向原告提取20%管理费。2015年1月25日经双方结算，二原告施工工程部分的工程款为2555863.20元。但被告至今未将该工程款支付给二原告。在工程建设期间，被告中航五洲公司已退还了二原告保证金100000元，支付了工程款80000元，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邵礼明辩称：1.邵礼明受被告中航五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艳军之委托，负责该工程承包、分包合同的签订、组织施工，因此责任应当由被告中航五洲公司承担；2.工程款结算2515863.2元至今未支付，但不能证明验收合格，事实是工程未经验收合格。3.本案构成重复起诉。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万亮辩称：1.结算工程款2515863.20元，本被告不知情，为此不认可；2.本案构成重复起诉。法院应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文建华辩称：1.结算工程款2515863.20元，本被告不知情，为此不认可；2.本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仅是被告中航五洲公司涉案工程的项目部负责人之一，为此请求驳回原告对本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航五洲公司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2014年，中航五洲公司给邵礼明出具签订“丰都龙圣生态农业种养一体化基地建设项目”的委托书，委托权限为：承接总承包、分包工程的合同签订、组织施工（不含招投标、融资、借款）。
2014年6月24日，重庆迅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荣公司。合同上列甲方）与中航五洲公司（乙方）签订丰都龙圣生态农业种养一体化基地建设项目《项目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丰都县湛普镇庆云村的丰都农业科技开发苑水库扩容，鱼池整修，管理房、基础设施平场等工程发包给中航五洲公司承建。
同年8月22日，迅荣公司丰都分公司（甲方）与中航五洲公司（乙方）签订丰都龙圣生态农业种养一体化基地建设项目《六标段项目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工程地点为重庆市丰都县湛普镇庆云村幺但丘至涪陵罗云公路路口道路；园区道路（涪陵段）开挖及硬化。工程范围及内容为：1、道路路面土石方开挖；2、道路硬化：路基宽4.5m，整体混凝土浇筑，混凝土标号砼C25，厚20cm,路基碾压结实平整；3、护坡、堡坎、挡土墙，未包括在施工综合单价内；需另行计价，按08定额二级二类取费（坑、槽土方开挖按、石方开挖按原合同计价，现场收方，甲方另行计量）；4、幺但丘至涪陵罗云公路路口道路硬化工程量暂定4km，超过4km外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算（经甲乙双方测量为准）......。以上内容与设计图纸要求不符，以设计图纸为准；如果没有图纸，以本合同为准。工程计价方式1、幺但丘至涪陵罗云公路路口道路硬化工程每公里100万元大包干给乙方，税后单价。同时合同还约定了付款及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条款。合同乙方盖章为：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五洲工程有限公司丰都龙圣生态农业种养一体化建设项目六标段项目专用章。
同日，中航五洲公司（甲方）与冉小林、韦会生（乙方）签订《工程分段协议书》，协议约定：一、甲方将在丰都县迅荣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承包的公路工程交给乙方施工，地名庆云村二社，以现场划分地段为准。二、甲乙双方所有的责任和相互的结算按甲方承包的原始合同执行实施，甲方按20%向乙方提取管理费，在乙方每次划款中扣除。包干价每公里65万。甲方盖章为：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五洲工程有限公司丰都龙圣生态农业种养一体化建设项目六标段项目专用章。
2015年1月25日，中航五洲公司施工产值报表载明:中国.丰都七彩田园欢乐谷项目工程结算付款申请表和工程结算报表载明：施工单位上报工程量为道路硬化4.5m宽2860.52m；3.5m宽236.22m；片石挡墙284.93m3。施工单位上报产值314.4829万元。该施工产值表部门审批、项目指挥长审批、公司分管领导审批、公司董事长审批栏均空白，施工单位全称处加盖有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五洲工程有限公司丰都龙圣生态农业种养一体化建设项目六标段项目专用章。
2016年11月6日邵礼明向冉小林、韦会生出具工程移交清单一张，载明“冉小林、韦会生修建的丰都龙圣生态能源种养一体建设项目六标段的道路硬化（幺担秋-罗云公路接口段），其中道路硬化4.5m宽：2860.52m,3.5m宽：236.22m;片石挡土墙284.94（立方米）共计产值2555863.20元。经双方验收合格于2015年1月6日将该工程交付我公司，工程接受单位：邵礼明（加盖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五洲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印章）。”。
中航五洲公司已返还其保证金100000元，支付工程款80000元。
另查明，本院曾于2015年5月21日受理原告冉小林、韦会生诉被告文建华、邵礼明、刘万亮、中航五洲公司、迅荣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冉小林、韦会生请求上列被告支付工程款2515863.20元，被本院驳回了诉讼请求，案号为，（2015）丰法民初字第02079号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工程分段协议书、施工产值报表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核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责任主体问题；二、工程价款的确定问题；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
1、 责任主体问题。冉小林、韦会生与中航五洲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邵礼明、刘万亮、文建华签订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冉小林、韦会生系自然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但冉小林、韦会生在施工过程中，已实际进行了施工，并将工程交付使用，按照上列司法解释第二条、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分包人仍然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从施工合同的主体上看，虽有分包方的代理人邵礼明、刘万亮、文建华的签字，但加盖有中航五洲公司项目部印章，且有中航五洲公司明确的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为此应认定邵礼明、刘万亮、文建华系代理中航五洲公司与冉小林、韦会生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此中航五洲公司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人，依法应当承担合同责任，中航五洲公司系合同的责任主体。从冉小林、韦会生请求的内容上看，系合同之诉，并非损害赔偿之诉，不应以侵权行为来确定责任主体，而应以合同的相对人来确定责任主体，合同的相对人系中航五洲公司因此系适格被告及责任主体。同时，邵礼明、刘万亮、文建华虽有违法代理的情形，但原告明知自己无建设工程施工承包资格，而违法签订施工合同，其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由此邵礼明、刘万亮、文建华也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2、 工程价款的确定问题。对于工程价款，虽然中航五洲公司两次进行了工程价款计算，但应以工程交付时最后确定的价款为计算依据，为此以2016年11月6日邵礼明向冉小林、韦会生出具的工程移交清单为结算依据，确定中航五洲公司分包给冉小林、韦会生的工程价款为2555863.20元，尚欠的工程价款，应减去已支付的80000元，因此中航五洲公司欠付冉小林、韦会生的工程款为2475863.2元。利息损失以2016年11月6日为计算起点。
3、 [bookmark: _GoBack]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从本案与（2015）丰法民初字第02079号两案看，前诉与后诉的被告不同，诉讼标的也不同，后诉是以工程交付时的结算价款为支付工程款的标的额，前诉时工程没有交付使用，且标的额不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合同继续履行发生变化，原告基于变化后的情况产生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新的诉讼，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三）项、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五洲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支付原告冉小林、韦会生的工程款2475863.2元，利息从2016年11月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2、 驳回原告冉小林、韦会生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被告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五洲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由原告冉小林、韦会生垫付，被告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五洲工程有限公司在履行判决时一并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孝安
人民陪审员   杨龙海
人民陪审员   江其祥


二0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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